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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派吳敦義為中華民國慶賀先教宗若望廿三世及若望保祿二世封聖典禮特使。
總　　　統　馬英九

行政院院長　江宜樺
外交部部長　林永樂

	總統令
	中華民國103年4月28日


　　任命汪禮國為內政部營建署簡任第十職等副總工程司，葉仁博為內政部營建署簡任第十職等正工程司，姚克勛為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簡任第十職等副分署長。

　　任命任台生為財政部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宋秀玲為財政部簡任第十二職等司長，謝志東為財政部國庫署簡任第十一職等組長，翁培祐為財政部賦稅署簡任第十職等副組長，倪麗心為財政部賦稅署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吳英世為財政部高雄國稅局簡任第十三職等局長，張雅瑾、林麗玉為財政部北區國稅局簡任第十職等稽核，陳芳純為財政部北區國稅局竹北分局簡任第十職等分局長，李碧娥為財政部南區國稅局臺東分局簡任第十職等分局長，張銘耀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政風室簡任第十職等主任，吳文貴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簡任第十一職等分署長。

　　任命謝淑貞、鄭文瑤、汪康定為教育部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詹添順為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簡任第十職等室主任。

　　任命王景椿、湯克遠為法務部調查局簡任第十二職等研究委員，龔進福為法務部調查局簡任第十職等秘書，莫天虎、張祥山、郭石松為法務部調查局簡任第十二職等處長，徐志賢為法務部調查局簡任第十二職等主任秘書，謝健為法務部調查局簡任第十職等督察，張永通為法務部調查局臺灣省調查處簡任第十職等督察，單培祥為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簡任第十職等主任，王光旭為法務部調查局新北市調查處簡任第十職等主任，文瀚為法務部調查局新北市調查處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楊興義為法務部調查局臺中市調查處簡任第十職等主任，李歙明為法務部調查局臺中市調查處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鄭國明為法務部調查局臺南市調查處簡任第十職等主任，游澄鏵、黃當堯為法務部調查局高雄市調查處簡任第十職等主任，辜治平為法務部調查局福建省調查處簡任第十職等督察，吳富梅為法務部調查局福建省調查處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高源興為法務部調查局航業調查處簡任第十職等秘書，鮑宏志、施東亮為法務部調查局航業調查處簡任第十職等主任，王偉鈞為法務部調查局航業調查處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張雍制為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南分署簡任第十職等主任行政執行官兼科長，蔡基文為法務部行政執行署高雄分署簡任第十職等主任行政執行官兼科長，郭鴻文為法務部矯正署明德外役監獄簡任第十職等典獄長，莊能杰為法務部矯正署澎湖監獄簡任第十一職等典獄長，蘇清俊為法務部矯正署綠島監獄簡任第十職等典獄長，鄭義騰為法務部矯正署花蓮看守所簡任第十職等所長，劉玲玲為法務部矯正署臺南少年觀護所簡任第十職等所長，林美瑤為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會計室簡任第十職等主任。

　　任命鄭淑芳為經濟部會計處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連玉蘋為經濟部簡任第十二職等處長，楊宏為經濟部簡任第十一職等副處長，房文英為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簡任第十一職等組長，楊秀丹為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主計室簡任第十職等主任，沈坤旺為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南分局簡任第十一職等分局長，蔡宗憲為經濟部水利署第六河川局簡任第十一職等局長，陳重隆為經濟部水利署第八河川局簡任第十一職等局長。

　　任命陳東榮為交通部政風處簡任第十二職等處長，陳珏玎為交通部簡任第十一職等技正，王企英為交通部觀光局人事室簡任第十職等主任，馬文林為交通部公路總局人事室簡任第十職等主任，吳婉瑜為交通部航港局主計室簡任第十職等主任。
　　派徐榮昌為交通部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第一區工程處簡派第十職等正工程司。
　　任命林萬發為臺北市政府簡任第十三職等副秘書長，林于凱為臺北市政府秘書處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蘇芳慧為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簡任第十職等主任秘書。

　　任命曾志煌為新北市政府工務局簡任第十一職等副局長，詹榮鋒為新北市政府新建工程處簡任第十一職等處長，洪玉玲為新北市政府新聞局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曾榮英為新北市政府水利局簡任第十職等主任秘書。

　　任命賴淑惠、林月棗、羅文遠為臺中市政府簡任第十二職等參事，陳坤皇為臺中市政府社會局簡任第十一職等副局長。
　　任命洪鴻壤為臺中市議會簡任第十四職等秘書長，張世禎為臺中市議會簡任第十二職等副秘書長。

　　任命唐呈瑞為臺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簡任第十職等技正。
　　任命鐘萬順為高雄市政府簡任第十二職等參事，蘇志勳為高雄市政府工務局簡任第十一職等副局長，柯尚余為高雄市政府海洋局簡任第十一職等副局長，林美朱為高雄市政府海洋局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黃登福為高雄市政府海洋局簡任第十職等主任秘書。
　　任命倪炳雄為桃園縣政府環境保護局簡任第十一職等副局長，鄭貴華為桃園縣政府社會局簡任第十一職等副局長，邱峯旭以簡任第十一職等為桃園縣政府秘書處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謝興華為桃園縣政府新聞處簡任第十一職等副處長。
　　任命陳月華為新竹市衛生局簡任第十一職等局長。
　　任命鄭國政為新竹市議會人事室簡任第十職等主任。

　　任命廖福德為苗栗縣政府簡任第十一職等參議。
　　任命陳君瑞為彰化縣政府簡任第十職等處長。
　　任命王本賢為嘉義縣議會人事室簡任第十職等主任。

　　任命陳春錦為宜蘭縣政府簡任第十職等處長。
　　任命陳朝金、許鴻志、黃景舜、葉媚媚為金門縣政府簡任第十一職等處長，盧志輝為金門縣政府簡任第十二職等秘書長，李錫回為金門縣政府簡任第十一職等參議。
　　任命陳書福為福建省連江縣政府簡任第十一職等局長，陳玉利為福建省連江縣政府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
　　任命林慧英、張嫚芸、賴瓊雲、黃詩韻、劉昌榮、彭意文、汪惠琪、吳淑珍、許佳慧、張玉薇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美惠、黃明虹、游燕玲、陳玉萍、郭淑香、歐淑貞、徐佩如、黃琪芳、姜宗洺、何秀芬、王裕慶、吳雪紅、陳淑華、陳淑華、趙憶芳、賴美娟、江政鴻、陳秀惠、張錦珠、黃珮萓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許楨凰、陳淑芳、黃麗真、陳祖德、莊鈞卉、楊麗菁、陳美芳、黃怡禎、林月霞、劉沛毓、溫燕鈴、凃進三、周文盟、蔡雅芳、吳淑卿、黃銘仁、許嘉珍、張美華、許蕙瓊、柯鐙鐊、陳明佑、黃秀鈐、許菁、王毓萱、游妙淨、簡秋雯、宋柏毅、韓淑然、謝惠美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張勝賢、林文忠、蘇美秀、鄭昇福、黃書鵬、林志忠、張哲維、鄭滄淵、張俊杰、李秀珠、李信賢、蔡文政、黃麗如、江寶香、張慧茹、郭力仁、周秀玲、徐瑞菁、房冠伶、王炳棟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李文菁、高家惠、劉喜美、劉紅琢、林龍魁、于錦雲、吳志明、邱士恩、邱惠雯、楊玉璋、林若家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麗娟、陳碧霞、蔡育長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顧士洋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胡家榮、張明楷、楊麗玉、莊秀萍、劉馨茹、李雅雲、簡子翔、蕭曄娟、李芳婷、黃慧君、陳逸華、何秀娟、蔡美怡、洪誌吟、林雅慧、謝其華、吳國榮、林坤蓉、鄭逸熙、郭金墩、蕭宜珊、陳玫樺、王鉅都、楊蕙禎、徐美錦、陳惠玲、李宛芬、徐燕雪、王滌本、石思維、蕭志龍、張文彥、阮家涵、陳映潔、李元、張晟、蔡衣林、劉建成、賴必璋、王明富、郭棟樑、林玫岑、張寶云、邱素華、林珊如、杜玲華、林鳳玉、王俊明、方政彬、林靜怡、李鈞宇、張志平、楊政龍、高冠雄、林大猷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洪素卿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鄧書文、梁英源、歐逸蓁、張志強、江錦基、洪淑真、游金鳳、郭曉雲、古明玉、張哲源、洪耀琮、邱寭、謝奕生、熊立林、劉名旂、吳依縈、呂佩玲、范麗芳、呂佳玲、黃志賢、林月霞、黃智鈴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羅惠如、余瑞華、張淑娟、郭金鳳、莊淑玲、黃慧娟、蔡鐘秀、林錫欽、李淑靜、謝秉樺、劉婉婷、蔡宗亮、林美妏、吳宜平、張靜惠、蔡雅如、蔡承吾、楊麗卿、陳文裕、賴俊帆、劉玉玲、盧吉彥、賴旭亮、張裕鑫、賴淑美、陳晉佳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蔡玟珒、汪珍芸、許麗雰、劉曉芳、黃惠香、林淑子、李美玉、陳冠中、黃威彰、郭孟淑、林正雄、歐金祥、陳怡棻、洪琬怡、康銘田、陳家祺、沈芳玲、蔡欣樺、謝千慧、王雪玲、葉晨卉、劉泰成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郭珍如、蔡鳳萍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蔡青芬、洪啟裕、許白銀、蔣雅雯、吳素蕙、邱國銘、賴香伃、林宜立、張希立、陳寶惠、莊莉雯、吳芳賢、黃畇梚、楊千葉、左佳鳳、謝麗春、曹佩玲、吳麗娟、詹兆熙、林志憲、孫兆瑩、黃信和、盧清山、林榮珠、宋惠蘭、蔡美雪、洪菡徽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孫翠英、張蓓馨、張珈華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美燕、黃千芬、李綠芬、梁麗華、張鈺玄、吳秀娟、王梅君、郭翼維、張秋山、王曉芬、郭政傑、余惠雯、吳祐榛、陳玉貞、蔡怡文、劉姬君、徐錦城、簡紅玉、張家偉、施鈴邦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郭美珍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廖偉發、張琇茹、范瑋芸、蔡素芳、胡婷舜、許名瑤、張智智、陳豔珠、齊珮君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張世玫、林美涵、陳建仲、蔡瑞明、鄭麗雲、翁玉美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李淑君、徐美蓉、陳立堂、陳耀宗、黃淑美、陳佳君、劉靜芬、簡月甚、湯清華、張明珠、陳淑琴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王薰德、黃珮珊、許秋暐、洪燕萍、姚錫忠、賴淑琬、尤毓涵、李嘉漳、巫鴻隆、林意如、孫淑蘭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志明、卓育琳、蕭文君、蔡淑后、鄭涵筠、陳世茂、陳苾玲、林志博、林啟鐘、唐秀惠、劉嘉華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李金春、魏嘉宏、李進益、張蕙薰、李丁炎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曹一安、陳姿蓉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李品葳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游茹纓、黃惠英、林裕祥、李得銘、李淑韻、吳麗芬、王祖祐、蔡宗治、古月華、胡美珠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施啟東、陳青宏、林子陽、李泔儒、吳季璇、張銘湶、劉其正、歐陽吉倉、楊健平、林芝松、劉淑珍、許文英、邱竹庭、羅欽楓、賴鳳容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聰明、廖春蓮、游淑芬、廖惠珠、林玉芬、郭千毓、秦興華、范榮雄、朱昭安、楊慧珍、羅家慧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黃舒儀、許惠如、賴慧文、曾敏琦、王朝梅、游立涓、張裕松、曾繁杰、羅右枝、曾鴛美、陳建仁、曾仁光、蔡淑如、楊姜玉、盧素停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胡炯權、王忠慶、鄧雅心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蔡主祥、陳家全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許淑寶、洪春暉、曾南強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楊愛蕾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黃鈴雅、陳春喜、曾淑芬、陳振弘、鄭龍聰、林志強、薛凱元、許文惠、黃信雄、陳建仲、董燊、王姿玫、張炳煌為薦任公務人員。

　　派莊家昌、黃俊福、吳宗彥、林岱蔚為薦派公務人員。
總　　　統　馬英九

行政院院長　江宜樺
	總統令
	中華民國103年4月28日


　　任命張詩玉、李孟軒、楊乃諭、吳京薇、張哲維、周聰吉、廖易翔、沈冠泓、康智堯、郭丁吉、黃彥彰、段明松、黃盛彬、鄭博叡、謝企峰、賴建吉、陳建華、陳建廷、葉立凱、蔡春輝、謝明政、陳俊向、彭彥騰、邱忠師、張文雄、姜清堯、曾榮湧、康景龍、楊家維、王婷、吳兆斌、廖國正、王揚文、謝明勲、吳俊德、陳詣勳、王博育、徐偉致、李政函、吳子筠、楊智甯、鄭羽成、蘇健豪、利偉智、葉哲言、朱珮伶、賴亭歡、蔡亦竣、張以欣、簡上卜、葉人豪、柯巧心、蘇如盈、王俊中、康智恆、李韋均、陳冠名、游勝能、蔡重庚、黃昭貴、呂茂崙、陳盈隆、沈志龍、沈玄德、江政明、康瑞釵、周秋豐、余志松、何忠洲、陳秋吉、洪仁逢、林銘道、林達佑、程小昌、孔繁青、高文元、羅雁如、翁光廷、王士傑、洪文霖、蔡銘城、蘇賢俊、陳東瀛、萬志雄、陳志承、吳憲振、李長銘、吳尚翰、張志維、王宏城、王俊翔、賴怡吟、陳家儂、詹可筠、邱景徽、吳奕嫺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呂振豪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沈肇宇為警正警察官。
總　　　統　馬英九

行政院院長　江宜樺
	總統令
	中華民國103年4月29日


　　任命歐素瑛為國史館簡任第十二職等纂修。

　　任命王怡文為行政院簡任第十職等參議。

　　任命謝秀琴為蒙藏委員會主計室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

　　任命陳淑玲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簡任第十一職等副處長，王嶽斌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李綺思為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簡任第十職等權理簡任第十一職等副處長，蘇軒銳為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簡任第十職等技正。

　　任命林國華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簡任第十職等技正，張致盛、盧虎生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簡任第十二職等處長，劉家禎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簡任第十職等技正，陳小玲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金融局簡任第十職等權理簡任第十一職等組長，李聰勇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金融局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秘書，陳燕章、黃瓊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簡任第十職等研究員兼組長，程梅萍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簡任第十職等研究員兼組長。
　　任命珐济‧伊斯坦大（Vaci‧Istanda）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王德威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簡任第十二職等處長，曾柏升、李文秀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蕭正祥為司法院人事處簡任第十一職等副處長，洪淑華為臺灣宜蘭地方法院簡任第十職等主任觀護人，林啟村為臺灣苗栗地方法院簡任第十職等主任觀護人。

　　任命粘南亮、洪美妙、林秋雲為銓敘部簡任第十一職等副司長，黃士釗為銓敘部簡任第十二職等參事。

　　任命陳元彬為監察院簡任第十二職等副處長，嚴祖照為監察院簡任第十一職等調查官。

　　任命林日清為審計部簡任第十二職等審計官兼廳長，吳鈞富為審計部會計室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黃森裕為審計部臺灣省花蓮縣審計室簡任第十二職等審計官兼主任，林銘錫為審計部臺灣省南投縣審計室簡任第十職等審計兼課長，王正雄為審計部新北市審計處簡任第十職等審計兼覆審室主任。

　　任命吳瑩月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戚燕君、鄭慶雲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唐淑珠、李麗卿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李景華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蔡秀鳳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姚鍾玉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劉錦昌、蔡淑媚、陳麗珠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劉永芳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黃慧玲、林怡君、楊麗玉、邱梅清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宗澔、黃義文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王崑煜、劉千瑄、顏督訓、林政佑、張雅如、賴玉真、吳詩琳、賴亮蓉、黃泰能、張宏清、李松坤、來炳煌、蘇靜怡、王立梅、張菀純、黃意雯、許錦清、張子涵、李培聞、孫秀桃、沈秋香、李繼業、吳天賜、田世杰、陳宥伶、李玉秀、古紹霖、許慧禎、陳建新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虹如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謝光智為薦任公務人員。
總　　　統　馬英九

行政院院長　江宜樺
	總統令
	中華民國103年4月29日


　　任命李振宇為警正警察官。
總　　　統　馬英九

行政院院長　江宜樺
	總統令
	中華民國103年4月30日


　　行政院政務委員兼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希舜已准辭職，應予免職。

總　　　統　馬英九

行政院院長　江宜樺
	總統令
	中華民國103年4月30日


　　特任顏大和為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
總　　　統　馬英九

行政院院長　江宜樺
	總統令
	中華民國103年5月1日


　　任命邱昌嶽為內政部簡任第十四職等常務次長，丁育群為內政部營建署簡任第十三職等署長，吳瑞安為內政部營建署簡任第十職等正工程司兼組長，李守仁為內政部營建署簡任第十職等技正兼科長。

　　任命李瓊琳為財政部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王志銘為財政部國庫署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張麗惠為財政部國庫署簡任第十職等稽核，高淑敏為財政部臺北國稅局簡任第十職等稽核，萬美媛為財政部臺北國稅局信義分局簡任第十職等分局長，曾文湞為財政部臺北國稅局中正分局簡任第十職等分局長，林添德為財政部關務署臺中關政風室簡任第十職等關務監主任。

　　任命劉婉玲為教育部體育署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羅偉哲為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秘書兼主任，汪清雨為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簡任第十二職等副館長，劉採琼為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簡任第十一職等副館長。
　　任命喬定棟、李克成、欒勝利、顧取隆、魏得寶為法務部調查局簡任第十一職等處長，喻榮台為法務部調查局簡任第十職等主任，曹衡麟、張治平、陳申華、郭石松、江桂馨、何禮耕為法務部調查局簡任第十二職等研究委員，文伯珩為法務部調查局簡任第十職等秘書，陳慈揖為法務部調查局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翁玉富、李麟為法務部調查局簡任第十職等督察，孟惠華為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簡任第十二職等處長，蕭湘台為法務部調查局臺中市調查處簡任第十二職等處長，黃廸熹為法務部調查局臺南市調查處簡任第十一職等處長，葉長青為法務部調查局高雄市調查處簡任第十職等主任，李長明為法務部調查局高雄市調查處簡任第十一職等處長，銀丕勤為法務部調查局航業調查處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林世偉為法務部調查局航業調查處簡任第十職等主任，陳清泉為法務部行政執行署簡任第十職等行政執行官，蘇志峯、高清松、許茂吉為法務部廉政署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黃銘強為法務部矯正署新竹看守所簡任第十職等所長。
　　任命葉建華為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政風室簡任第十職等主任，謝曉平為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基隆分局簡任第十一職等分局長，張文彬為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局簡任第十一職等分局長，鄭雅寧為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賴建信為經濟部水利署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秘書，張國強為經濟部水利署簡任第十一職等副總工程司，陳在中為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簡任第十職等主任工程司，陳人敬、莫評任為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簡任第十職等正工程司，徐必杰為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簡任第十職等研究員兼課長。

　　任命王廷俊、陳進生為交通部簡任第十二職等司長，陳崇樹為交通部簡任第十一職等副司長，陳天賜為交通部簡任第十二職等參事，郭忠華為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簡任第十一職等室主任，賴英杰為交通部航港局簡任第十職等技正。

　　任命許炳章以簡任第十一職等為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簡任第十職等副組長，洪志平、林建良、呂理福、林美智、邱志彥、戴雪詠為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簡任第十職等技正，杜培文、王兆儀為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簡任第十職等副組長，鄒玫君、劉麗玲、蔡文瑛為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簡任第十一職等組長，張志旭為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戴振枝為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人事室簡任第十職等主任，許玉媛為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主計室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陳英松為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政風室簡任第十職等主任，王沬玉為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主計室簡任第十職等主任，祝健芳為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簡任第十二職等副署長。

　　任命陳孟卉、陳建都、賴書輝、游春梅、郭永和、劉子億、衛梅珠、王月香、謝明宗、游秀鳳、吳品逸、黃素梅、田景德、李曉蘭、陳幸汝、陳于倩、林君豫、林佩瑩、李尚峰、羅如芳、楊淑媛、林梅雅、陳德榮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曾冠噯、沈彣駿、李開宏、林明洋、李念祖、陳慧霞、薛素梅、林妙玲、黃瑞鳳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萬琳玲、章心潔、王榮坤、劉怡欣、陳蕾玉、宋孝盛、張維真、林玫芸、吳永富、鍾明仁、鄭孟昇、趙素貞、蕭秀玉、謝玉鳳、陳健忠、陳淑真、林美滿、莊旻真、杜佩文、王佑齊、詹啟仁、蔡其峰、陳威廷、羅碧珠、林志強、李東融、連容里、鄭桂芬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周岐蓉、丁曼娟、郭庭妤、鄭燕人、束榮鈞、楊秀雪、黃秀靜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彭彥斌、林妏玲、徐文彬、翁泉凱、林佩儀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江姸萱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洪怡青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顏嘉儀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劉秋華、周淑芬、孫脩洋、張育銘、張宴維、黃鈞毅、李世芬、姜蔚宗、李明儒、洪芬蕙、胡振華為薦任公務人員。

　　派陳坤財、余珺瑋、朱君涵、馬發珍、陳君諭、陳政昇、謝絜羽、陳世周為薦派公務人員。
總　　　統　馬英九

行政院院長　江宜樺
	總統令
	中華民國103年5月1日


　　任命薛國材、周威廷為警監二階警察官，陳文智為警監四階警察官。

　　任命王聖巍、陳春和、陳銘仁、周登豐、宗萬雄、簡文奇、林家宏、劉國璽、黃坤正、金樹山、周中興、何秉修、林奕亨、詹祐承、曾義席、陳柏瑋、林冠銘、潘固楓、吳柏緯、張坤憲、温金沐、林佩璇、李幸娟、蔡振興、葉紋榮、劉獻仁、林文章、張光道為警正警察官。
總　　　統　馬英九

行政院院長　江宜樺
	總統令
	中華民國103年4月29日

華總二榮字第10310022330號


　　茲授予國家安全會議前秘書長袁健生一等景星勳章。
總　　　統　馬英九

行政院院長　江宜樺
﹏﹏﹏﹏﹏﹏﹏﹏﹏﹏﹏﹏
專　　　　　載
﹏﹏﹏﹏﹏﹏﹏﹏﹏﹏﹏﹏
海地共和國總統馬德立閣下伉儷抵華訪問

　　海地共和國總統馬德立閣下（S.E.M. Michel Joseph MARTELLY）伉儷一行，於中華民國103年4月21日（星期一）上午抵華進行國是訪問。馬總統於4月22日上午10時親率政府文武高級官員及駐華使節團，在自由廣場以隆重軍禮歡迎。儀式結束後，兩國元首於總統府3樓臺灣晴廳晤談。馬總統表示，此次馬德立總統閣下伉儷應我政府邀請率團來華進行國是訪問，是繼12年前海國亞里斯第德總統訪華後，我國再度接待的海地元首，意義重大。兩國建交58年來，休戚與共、相助扶持，2010年海地遭逢強震，我政府匯集民間各界資源，協助災後重建；而海地則在國際場域上給予我國支持。本次馬德立總統來訪，兩國得以就共同關切議題交換意見，尤其我樂於分享「臺灣經驗」，針對海國目前發展階段中所遭遇的困難，提出建議及看法，促進兩國共同邁向美好未來。

　　馬德立總統表示，海地共和國政府誠摯感謝中華民國政府以策略夥伴關係持續協助其在農業、旅遊、教育、交通、基礎建設、貿易交流及技術訓練等之整體發展，並強調此次訪問中華民國，即在向被譽為經濟奇蹟的台灣取經，並進一步緊密兩國邦誼、加強互諒及同舟共濟之機會。

　　晤談結束後，兩國元首在總統府3樓臺灣綠廳簽署聯合公報。22日下午6時，馬總統伉儷在總統府3樓大禮堂設國宴款待國賓一行。國宴開始前，馬總統特贈馬德立總統中華民國最高之「采玉大勳章」，以表彰馬德立總統致力增進兩國關係之卓越貢獻；馬德立總統亦特贈馬總統「懋績金質大十字勳章」，以表達海地政府對馬總統致力推動兩國友好合作關係之崇高敬意。

　　馬德立總統伉儷此行曾參訪國立故宮博物院、921地震教育園區、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及立法院等地。24日下午5時5分，馬德立總統伉儷一行結束國是訪問行程，搭機離華。

總統頒授國家安全會議前秘書長袁健生「一等景星勳章」典禮

　　總統於中華民國103年4月29日上午10時在總統府3樓臺灣晴廳，頒授國家安全會議前秘書長袁健生「一等景星勳章」，以表彰渠積極推動臺美經貿合作關係、懸解臺日長期漁業糾紛、簽署多國貿易漁業協定及提升國際組織參與能見度，貢獻卓著。授勳時，總統府資政丁懋時、秘書長楊進添、第三局局長張芬芬暨受勳者親友等在場觀禮。
﹏﹏﹏﹏﹏﹏﹏﹏﹏﹏﹏﹏
總統活動紀要
﹏﹏﹏﹏﹏﹏﹏﹏﹏﹏﹏﹏
記事期間：

103年4月25日至103年5月1日
4月25日（星期五）

˙與民進黨主席蘇貞昌會談（總統府）

4月26日（星期六）

˙參訪友善職場及優良人力資源管理企業－福特六和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並與福特基層員工午餐（桃園縣中壢市）

4月27日（星期日）

˙無公開行程

4月28日（星期一）

˙接見日本「日華議員懇談會」會長平沼赳夫眾議員等一行
˙接見「日台交換核能資訊訪問團」一行
4月29日（星期二）

˙接見Pacific Rim Advisory Council（PRAC）第55屆國際會議各國與會代表一行
˙授勳國家安全會議前秘書長袁健生

˙接見全球知名趨勢分析大師大前研一（Kenichi Ohmae）博士一行
4月30日（星期三）

˙無公開行程

5月1日（星期四）

˙接見103年全國模範勞工及眷屬一行
˙接見「美國羅省中華會館」回國訪問團一行
﹏﹏﹏﹏﹏﹏﹏﹏﹏﹏﹏﹏
副總統活動紀要
﹏﹏﹏﹏﹏﹏﹏﹏﹏﹏﹏﹏
記事期間：

103年4月25日至103年5月1日
4月25日（星期五）

˙無公開行程
4月26日（星期六）

˙「聖平專案」－啟程出訪友邦教廷（桃園國際機場）
4月27日（星期日）

˙「聖平專案」－出訪友邦教廷
4月28日（星期一）

˙「聖平專案」－出訪友邦教廷

4月29日（星期二）

˙「聖平專案」—出訪友邦教廷
4月30日（星期三）

˙結束「聖平之旅」返抵國門並發表談話說明此行之收穫與成果（桃園國際機場）
5月1日（星期四）

˙蒞臨「2014室內設計暨材料大展」開幕典禮暨室內設計作品「金創獎」頒獎典禮致詞（臺北市世貿一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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